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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素素，〈女子問題〉，見《新青年》3.3(1917): 2。

2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臺7版），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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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Rakita Goldin

Arthur Waley 6

3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198。

4 李澤厚，《論語今讀》（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頁 418。李教授譯文如下：孔子

說：「只有婦女和小人難以對付；親近了，不謙遜；疏遠了，又埋怨。」

5 同上註，頁418。

6 近代中國學者中，錢穆也接受朱熹的讀法而似乎並不盡同。錢先生說：「此章女子小人指家

中僕妾言。妾視僕尤近，故女子在小人前。因其指僕妾，故稱養。……善御僕妾，亦齊家之

一事也。」錢說似乎以「妾」為妻妾之「妾」，不過，「妾」字本來就有僕人之義，與朱

《注》並無矛盾。見錢穆，《論語新解》（香港：新亞研究所，1963 初版），上冊，頁618。

英譯中，Simon Leys 採取朱熹說而略有不同，譯文如下：Women and underlings are

difficult to handle: be friendly, and they become familiar; be distant, and they 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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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ey 7 Waley

Waley

Goldin

8

5 it。見所著，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頁89，並參看頁204相關注文。Leys 認為「女子」指「婦女」，但並非女性的泛

稱，而指的是孔子家中所有婦女。此說非朱熹原意，值得商榷。至於「小人」，Leys則完全

贊成朱熹的說法。

7 Goldin 的說法見所著，“The View of Women in Early Confucianism,” Chenyang Li ed.,

The Sage and the Second Sex: Confucianism, Ethics, and Gender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2000), p. 156, note 21。Waley 的翻譯如下：“The Master

said, Women and people of low birth are very hard to deal with. If you are friendly

with them, they get out of hand, and if you keep your distance, they resent it.” 見

Arthur Wale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38), pp. 216-

217。按：Waley 在此章的腳註特別說明他採用劉寶楠《論語正義》的說法，以「女子」為

「婦人」，不過，他的譯文強調「女子」是出身低賤的婦人，因此惹來 Goldin 的非議。必須

指出，根據 Goldin 的論文，他本人似乎並非性別詮釋論者。換言之，Goldin 似乎認為〈女

子與小人章〉的性別解讀是有充分的文獻證據支持的。Leys 的英譯本比 Goldin 的論文早一

年面世，不知Goldin為何未有對其說有所論述。

8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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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in

sex

9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蘭臺書局，1974，4 版），頁 119。按「臣」在甲骨文

和金文中已有「奴僕」義，詳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

1999），第1冊，頁628-637。

10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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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attributes

11

12

semantic meaning

pragmatic meaning context

pragmatics

u t t e r a n c e s

speaker’s meaning

1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6，上冊，頁 478。唐．楊倞

《注》曰：「女好，柔婉也。」

12 古書中論及「無知」也並非獨限於「婦孺」，「夫婦之愚」（始見於《禮記》〈中庸〉）和

「愚夫愚婦」（始見於《尚書》〈五子之歌〉）也是常見的說法，可見我們不能簡單地以性別

歧視的角度來理解「婦孺皆知」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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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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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論語》〈公冶長〉，「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文中「其子」之「子」指的就是女兒。

14 如果「女子」與「小人」在概念範疇上沒有本文所指出的重複問題，按理則文獻中應該有

「男子」與另一兼指兩性的名詞並列的例子。然而，檢索《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的

結果顯示並沒有這樣的用例。與「男子」並列者只有「婦人」和「內宮眷屬」兩詞，而兩者

自然都獨指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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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人」專指男性僕隸，後世也有用例。《世說新語》〈賢媛〉載桓豁女厲聲罵伯父桓溫之門

閽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能我前！」見余嘉錫著，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

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695。

16 按：「匹夫匹婦」一語最先見於《尚書》〈咸有一德〉，其文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

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見《尚書注疏》，卷8，收入清．阮元，《十三

經注疏》（嘉慶二十年（1820）江西南昌復學開雕，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6 版），第1

冊，頁 121。春秋時，子產亦嘗言之，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

厲。」見《春秋左傳注疏》，卷44〈昭公七年〉（535 B.C.），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

第 6 冊，頁 764。孔子之後，孟子也屢說「匹夫匹婦」，見《孟子》〈滕文公下〉及《孟子》

〈萬章上〉，引文從略。

17 這並不表示孔子說話時必然提及至少一對的概念。《論語》〈子罕〉：「子曰：『三軍可以

奪帥也，匹夫不可以奪志也。』」在此話中，由於三軍只有男性，所以，孔子在比喻中只言

「匹夫」而不及「匹婦」。當然，這也並非由於孔子歧視女性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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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按：近人呂思勉亦主張女子小人乃指臣妾而言，並據先秦古籍舉例證明古代多有臣妾並言

的情況。見氏著，《蒿廬札記》〈釋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條，收入所著，《論學集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頁660。

19 《尚書注疏》，卷20，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1冊，頁313。

20 《春秋左傳注疏》，卷 14，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237。杜預《注》

曰：「圉，養馬者，不聘曰妾。」

21 戰國．呂不韋著，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6，下冊，頁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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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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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男性僕隸稱小人，後世顯有其例。見本文註 14。又唐．道世《法苑珠林》卷85之三〈六度

篇．忍辱部．引證〉：「《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有王名羯利，時有仙人號為

忍辱，住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子與內 眷屬，作諸妓樂，遊戲林間，縱意

娛樂，經久疲厭而便睡眠……。』」見《大正藏》第53冊，頁896上21-22。文中「男子」顯

然指宮中男性侍僕，與「內宮眷屬」相對。饒具意味的是，「宮中眷屬」本身可以兼指兩

性，而在引文的語脈中卻只能針對侍婢而言，這個詞義互相界定的情況正好與〈女子與小人

章〉一樣。值得注意的是，「男子」在此亦不能作男性的泛稱解。

23 漢．孔安國傳，《古文孝經孔氏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第182冊，頁16上。

24 《風俗通》引文見唐．徐堅等著，《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19，第 2 冊，頁

463。又《說文》，卷 12 下：「奴，奴婢皆古之 人。《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 隸，

女子入于舂 。』」見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12下，頁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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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清．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15，頁412。

26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書局，1977再版），頁555。

27 《周禮注疏》，卷2，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3冊，頁29-30。

28 《孝經注疏》，卷4，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8冊，頁34。

29 《古文孝經孔氏傳》〈孝治章第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2冊，頁11下。



30

31

32

30 宋．朱熹，《四書或問》，卷 17，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6冊，頁889。

31 《漢書》〈刑法志〉李奇《注》曰：「男女徒總名為奴。」見漢．班固，《漢書》（北京：中

華書局，2002），卷 23，第 4 冊，頁 1092。又《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

女子入于舂 。」鄭司農《注》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人、 人之官

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

『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鄭）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見《周禮

注疏》，卷 36，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3 冊，頁 543。《說文》，卷 3上：「童，

男有 曰奴；奴曰童，女曰妾。」 見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103。又按：「臣」

字在甲骨文似乎也可以男女兼指。參看于省吾說，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 1

冊，頁 634。「臣」在西周則無疑可以兼指男女了。《詩經》〈小雅．正月〉：「民之無

辜，并為臣僕。」毛《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鄭《箋》

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

不止於所罪而已。」見《詩經注疏》，卷 12，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2 冊，頁

397 -398，臣妾、奴婢、女子小人三組同義詞中都有一詞在獨稱時可以兼指男女，這應該不

是巧合。

32 《詩經》〈小雅．斯干〉：「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見

《詩經注疏》，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2 冊，頁 387。詩中所說的「男子」與「女

子」正是新生的男孩和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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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3 《禮記》〈曲禮上〉：「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鄭玄《注》曰：「女子許嫁

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

也。」孔穎達《疏》曰：「女子，婦人通稱也。」見《禮記注疏》，卷 2，收入清．阮元，

《十三經注疏》第 5 冊，頁 37。按：鄭玄，東漢人，並未以「女子」為「婦人之通稱」，孔穎

達，唐初人，自為此說。然而，正因為孔《疏》依然特別作此註明，可見「女子」 為「婦

人之通稱」，唐初尚未成共識。

34 《禮記注疏》，卷28，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5冊，頁533。

35 黃清泉注譯，陳滿銘校閱，《新譯列女傳》（臺北：三民書局，1991），卷7，頁344。

36 「女子」獨稱時作女性泛稱解者，比如，《左傳》〈僖公元年〉：「女子，從人者也。」

《注》：「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所宜討也。」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1，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6冊，頁199。

37 姑且各舉一例，以資說明。《儀禮》〈士昏禮〉：「女子許嫁， 而醴之，稱字。」見《儀

禮注疏》，卷 6，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4 冊，頁 60。《史記》〈秦本紀〉：「於

是孝王曰：『昔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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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B.C.

38

635-62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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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

見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5，頁85。

3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15，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6冊，頁257。

39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 39，頁 616。按：重耳事出孔子降生之先，但《史

記》則晚出於孔子。《史記》固然可信，但並非孔子以前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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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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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漢．班固，《漢書》，卷60，第9冊，頁2668。

41 《周禮注疏》，卷7，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3冊，頁116。

42 《論語》〈學而〉載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其意與親仁而遠小人之旨一致。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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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論語》〈公冶長〉：「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新近湖北出土郭店楚簡〈五行〉亦

云：「以其外心與人交，遠也。遠而莊之，敬也。敬而不懈，嚴也。嚴而畏之，尊也。尊而

不驕，恭也。恭而博交，禮也。」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頁80。

44 宋．陳祥道，《論語全解》解釋〈女子與小人章〉曰：「女子、小人，不知禮義者也。不知

禮，故近之則不孫。不知義，故遠之則怨。」見氏著，《論語全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第 196 冊，頁 212 上。按：祥道為北宋哲宗時人，他的《論語全解》在當世流行於

場屋，為士子誦習。祥道並未解釋女子與小人的意義，而著意於說明女子小人難養的原因在

於其「不知禮」。事實上，陳祥道的說法早已由《古文孝經》孔《傳》發嚆。孔《傳》云：

「君子役私家之內而君人之禮具矣。」猶有進者，孔《傳》的說法又本於孔子本人和曾子的

看法。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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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 47，頁 745 -746。孔子實在遠具先見之明；當今性

別詮釋論者正執孔子所謂「女子」與「小人」，大放厥詞而「罪丘」者眾矣。



46

47

1 48

49

50

46 漢．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5，頁 200 -

201。

47 孔子時代的人講孝，「養」父母是孝子的基本義務。《論語》〈為政〉載孔子曰：「今之孝

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可見孔子在《論語》中講「養」

都包含義務之意，因此，「養」都有具體對象而非泛指。Simon Leys 也注意到〈女子與小

人章〉中「養」字的關鍵意義，從而斷定本章所論的「女子」與「小人」均限於孔子家中之

婦女和僕人而言。見氏著，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頁204。

48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40。

49 范蔚宗〈宦者傳論〉張銑注曰：「養，使也。」見《六臣註文選》，卷 50，收入《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第1331冊，頁327a。

50 明萬曆間（1573 -1620）馮從吾《四書疑思錄》曰：「人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於女子小

人，不知此兩人尤是難養者，可見學問無微可忽。」又汪烜《四書詮義》云：「此言修身齊

家者不可有一時之可輕，一物之可慢。毋謂僕妾微賤，可以惟我所使，而忽以處之。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而禮必本於身，以惠愛之心，行天澤之禮，亂本弭矣，所謂『莊以之，慈

以畜之』也。君無禮讓則一國亂，身無禮則一家亂，女戎宦者之禍天下，僕妾之禍一家，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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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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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恩不素孚，分不素定之故也。夫子言之，其為天下後世慮者至深且遠也。」引文俱見程樹德

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7），第 4 冊，頁 1244 -

1245。馮、汪說雖然針對《論語》，但其理則更先見於《周易》。由此亦可見《周易》與《論

語》論臣妾與女子小人意旨相通而兩書所針對的對象亦相同。

51 按《說卦》：「〈兌〉……為剛鹵，為妾，為羊。」錢大昕考證「羊」當作「養」，廝養也。

見氏著，《十駕齋養新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卷1〈兌為妾為養〉條，上

冊，頁 9。據此，〈兌〉卦也討論廝養臣妾的問題。又〈剝〉卦也談到「臣妾」的問題，不

過，所講專指「宮人」而言。《易》〈剝〉曰：「六五，貫魚，以 人寵， 不利。」王弼

《注》曰：「處剝之時，居得尊位，為剝之主者也。剝之為害，小人得寵，以消君子者也。

若能施寵小人於 人而已，不害於正，則所寵雖眾，終 尤也。貫魚謂此眾陰也。駢頭相

次，似貫魚也。」 見《周易注疏》，卷3，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1冊，頁64。又

程頤曰：「 人， 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眾陰

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見宋．程頤，《周易程氏傳》，卷3，收入《二程集》（北京：中

華書局，1984），第3冊，頁815。朱熹則曰：「魚，陰物； 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

五為眾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 不利也。」見宋．朱

熹，《周易本義》，〈周易上經第一〉，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冊，頁51-52。

52 《周易注疏》，卷4，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1冊，頁85。

53 同上註。



54

55

56

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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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宋．程頤，《周易程氏傳》，卷3，收入《二程集》第3冊，頁867-868。

55 李光地《周易折中》對〈遯〉的按語云：「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

孫，遠之則怨。』然則不遠不近之間，豈非不惡而嚴之義乎！故當遯之時，有所係而未得

去者，待小人以畜臣妾之道則可矣。」李氏同樣以〈女子與小人章〉解釋〈遯〉卦，而他

對此章的理解顯然遵守朱《注》。見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卷 5，收入《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第38冊，頁144下。

56 朱熹四十三歲時編纂《論孟精義》，在〈女子與小人章〉下臚列了北宋五家的說法，其中三

家都以《易》來說《論語》。見《論孟精義》，卷 9 下，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7冊，頁593。

57 朱熹嘗對弟子評論《易程傳》曰：「大抵程《傳》所以好者，其言平正，直是精密，無少

過處，不比他處有抑揚，讀者易發越。如上蔡《論語》義理，雖未盡然，人多喜看，正以

其說有過處，啟發得人，看者易入。若程《傳》則不見其抑揚，略不驚人，非深於義理

者，未易看也。」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 117，第 7

冊，頁2814。

58 宋．朱熹，〈周易下經第二〉，《周易本義》，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1 冊，頁

61。



59

60

曾
61

62

6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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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72，第5冊，頁1823。

60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60〈答潘子善問《易傳》、《近思錄》〉，收入朱傑

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3冊，頁2902。

6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72，第5冊，頁1823-1824。

62 同上註，卷117，第7冊，頁2813-2814。

63 朱熹曾說：「學固在乎讀書，而亦不專在乎讀書。」即是此理。同上註，頁 2814。又說：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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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朋友來此，多被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爾。有所面

言，資益為多。」同上註，頁2809。

64 《近思錄》，卷 10〈臨政處事之方〉：「〈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程頤《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見《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第699冊，頁320下。

65 孔子對弟子有時也用暱稱， 呼作「小子」。《論語》〈公冶長〉：「子在陳曰：『歸與！歸

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論語》〈先進〉：「季氏富於周公

而求也為之聚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又《論語》〈陽

貨〉：「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此外，《韓詩外傳》曰：「孔子游於景山之

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

漢．韓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卷 7，頁 268。又《禮記》〈檀弓上〉：「孔子

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

子何善爾也？』」見《禮記注疏》，卷7，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5冊，頁130。反

觀，先秦其他典籍中出現的「小子」一詞，或與「小人」同義，或為謙稱（《論語》〈堯曰〉

引《尚書》即有一例），而並無用作暱稱的例子。反觀，先秦及兩漢典籍中，孔子呼「小子」

者，都不可能指「小人」或作「謙稱」，而只可能是暱稱或戲稱。由於孔子跟弟子關係親如

父子，戲用暱稱，所以，弟子在夫子面前也習慣自稱「小子」。《論語》〈陽貨〉記子貢曰：

「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應該指出，「小子」作親暱的稱謂在孔門第二代師弟之間仍

用不絕，可算是孔門傳統。見《論語》〈泰伯〉及《論語》〈子張〉。又按：東晉人又以「阿

子」作暱稱者，見余嘉錫著，周祖謨、余淑宜整理，〈賢媛〉，《世說新語箋疏》，頁 694 之

劉孝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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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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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錢穆，《論語新解》上冊，頁618。亦見本文註5說明。

67 郭店楚簡有〈六德〉篇，所謂「六德」即「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見李

零，《郭店楚簡校讀記》，簡23-24和簡34-36。

68 漢．孔肅，《孔子家語》，卷2，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5冊，頁24。



69

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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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明．呂坤談士君子與「僕隸下人」的區別時也曾說：「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

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傍花隨柳之

間，吟風弄月之際，都無鄙俗媟嫚之談，謂此心不可一時流於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

也。若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只多了這衣冠耳。」見明．呂坤、

洪應明著，吳承學、李光摩校注，《呻吟語．菜根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頁93。儘管呂坤在此並非討論《論語》，但他用的正是朱熹所說的「僕隸下人」一語，而他

們的特點也正在於曾子所講的「褻狎」。

70 《論語》〈泰伯〉載曾子臨終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這段話與《孔子家語》所記足以互相

發明，雖然並未指明對象，但道理與孔子解釋女子與小人所以難養完全相通。

71 郭店楚簡〈五行〉亦有記載與孔子和曾子相似的言論。〈五行〉云：「不遠不敬，不敬不

嚴，不嚴不尊，不尊不恭，不恭無禮。」又云：「以其外心與人交，遠也。遠而莊之，敬

也。敬而不懈，嚴也。嚴而畏之，尊也。尊而不驕，恭也。恭而博交，禮也。」見李零，

《郭店楚簡校讀記》，頁 79。作者無疑也是談「與人交」的問題，換言之，對象並不針對家

中的「女子」與「小人」，而所講的「莊」、「敬」、「恭」、「嚴」正承自《周易》，同時又

合於孔子所言。《國語》〈楚語〉下記載：「（葉公）子高曰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

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

則偪，人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 18，第 2 冊，頁 586 - 587。「仁者」與「不仁者」對

言，而所謂「不仁者」，「人好之則偪，人惡之則怨」，正如孔子所講的「近之則不孫，遠之

則怨」。不過，葉公子高（與孔子同時）所講的「仁者」與「不仁者」乃從道德品格而言。

以仁來區分君子與小人，孔子也有類似的說法。《論語》〈憲問〉載子曰：「君子而不仁者

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處，「小人」指道德品格而言，與孔子在〈女子與小人章〉

從社會地位而講「女子」與「小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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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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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宋．錢時，《融堂四書管見》，卷 9 釋〈女子小人章〉，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3

冊，頁667下。

73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諫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杜預《注》：「婦女

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5，收入清．阮元，

《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257。杜預說似乎也是從《論語》得到啟發的。當今性別詮釋論者

大概也會引杜預為同道。Goldin 曾根據富辰這兩句話來分析古人對女性的看法，以「女德」

之「德」為女性性欲要求的魅力（potency），不可為訓。見氏著，“The View of Women in

Early Confucianism,” Chenyang Li ed., The Sage and the Second Sex: Confucianism,

Ethics, and Gender, p. 143.

74 《融堂四書管見》之《四庫全書》〈提要〉謂錢時闡釋《大學》，「用古文《大學》，但析為六

章，不分經傳。蓋時之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出於陸九淵，門戶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見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3 冊，頁 579 下。由此推見，錢時對《論語》的解釋恐怕也有

故意與朱熹立異的地方。



75

76

77

78

79

80

7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17，第7冊，頁2811。

76 同上註，卷11，第2冊，頁180。

77 同上註，卷46，第3冊，頁1176。

78 同上註，卷11，第2冊，頁180。

79 同上註，卷44，第3冊，頁1120。

80 同上註，卷11，第2冊，頁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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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ey

“to deal with” 81

Waley
82 Goldin “nourish” 83

84

85

86

87 88

81 按：Waley 說大概本於劉 楠《論語正義》。《正義》曰：「養，待也。」見清．劉 楠，

《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8），下冊，頁709。然而，《說文》，卷5下：「養，供

養也。」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222。依訓詁言，「養」之本義為物質之豢養，

本無「待」義，因「養」而遂有「待」，「待」乃引申義。宋．邢昺《論語正義》以「養」

為「畜養」，可謂確詁。見宋．邢昺，《論語注疏》，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8

冊，頁159。

82 即使楊伯峻譯本，也失精確。楊譯作：「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難的同他們共處的，親近了，

他會無禮；疏遠了，他會怨恨。」「共處」二字意旨含糊。見楊伯峻，《論語譯注》，頁

198。錢穆的譯文作：「只有家裏的妾侍和僕人最難養。你若和他們近了，他將不知有遜

讓，你若和他們遠了，他便會怨恨你。」見錢穆，《論語新解》下冊，頁 618。事實上，

《論語》此章「養」字，古今義相同，無需翻譯。錢氏的做法最可取。

83 Goldin並未注意到「養」字有廝養之義。

84 Goldin 認說儒家修身理論中有「養心」之說，因此，此章「養」字可能針對女性缺乏「養

心」的能力而言。臆說無據，尚不如郢書燕說。見氏著，“The View of Women in Early

Confucianism,” Chenyang Li ed., The Sage and the Second Sex: Confucianism, Ethics,

and Gender, p. 139。

8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46，第3冊，頁1176。

86 同上註，卷 52，第 4 冊，頁 1237。朱子又說：「且就本文理會，牽傍會合，最學者之病。」

見同上註，卷118，第7冊，頁2841。

87 同上註，卷117，第7冊，頁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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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90 91

92

93

94

95

96

88 朱子曰：「讀書須從文義上尋，次則看注解。今人卻於文義外尋索。」同上註，卷 11，第 1

冊，頁193。

89 朱子曰：「某嘗說學者只是依先儒注解，逐句逐字，與我理會，著實做將去，少間自見。

最怕自立說籠罩，此為學者之大病。世間也只有這一箇方法路徑，若才不從此去，少間便

落草，不濟事。」同上註，卷40，第3冊，頁1037。

90 同上註，卷72，第5冊，頁1812。

91 同上註，卷11，第1冊，頁193。

92 同上註，卷52，第4冊，頁1249。

93 同上註，卷11，第1冊，頁192。

94 同上註，卷11，第1冊，頁192。

95 同上註，卷19，第2冊，頁438。

96 朱子又說：「某所以做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聖人

意思出來。」同上註，卷21，第2冊，頁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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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主張此說最力者則莫如當代美國學者白牧之夫婦，兩人的相關代表作為 E. Bruce Brooks

and A. Taeko Brooks, The Original Anal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有關〈陽貨〉篇後出之說，參看同書頁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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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s the Gender Issue?: 
Zhu Xi’s Hermeneutics in Analects 17.25

Yuet Keung Lo

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situation for women in traditional

China, owing to various historical reasons and political motivations, was

criticized as the consequences and evidence of sexism, which many scholars

have attributed to Confucianism. Confucius has thus been harshly condemned

for his discrimination of women on the unanimous basis of Analects 17.25,

where he allegedly said that “only women and petty people a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Yet, prior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passage was rarely read in a

gender perspective. The gender reading clearly is a product of modern

scholarship and is empowered and reinforced by gender studies in the West.

The time gap evidently contributes to the hermeneutical discrepancy between

Confucius’s intended meaning and modern scholars’ interpretations.

In interpreting classical texts, Zhu Xi (1130-1200) strove to recover

their “original meanings.” With regard to Analects 17.25, he did not read it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and took “women” and “petty people” to mean “male

servants” and “maids” instead. Zhu’s gloss on the passage, however, is brief

and concise and he did not provide any argument for his reading.

This paper, citing Zhu Xi ’s relevant discussions, provides the

argumentation he himself might have offered and examines his reading from a

* Yuet Keung Lo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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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y of perspectives including conceptual categories, pragmatic analysis,

contextual unity, and intertextual cross-referencing. It will also test Zhu’s

reading against the philosophical coherence of Confucius’s teaching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onclusion, Zhu’s own hermeneutic principles

will be briefly analyzed with regard to Analects 17.25. 

Keywords: women, petty people, doctrine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lijiao ), Zhu Xi , gender interpretation




